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桩基2020-028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鼎城市花园  23号、33号楼项目地下室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20年10月19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金鼎城市花园23号、33号楼项目地下室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（桩基一）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金鼎城市花园23#楼

	设计编号
	202003008

	一、强制性条文 （无）

二、安全性问题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1. 结构总说明中活荷载表内漏注施工荷载；本工程应执行新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/T50476—2019）；

2. 本工程地基3-2号土层为硬塑性粘土，预应力管桩难以穿越3-2号土层，硬打过程中桩易破损，不应选用管桩（DGJ32/TJ109-2010-3.3.1-3.2条规定）；部分桩距不满足3.3.3-1条规定；600直径的管桩桩顶嵌入承台内的长度宜取100mm，3.4.2-1条规定；提供的管桩桩身强度（6200）大于图集苏G03-2012-12表内选用值（2960x2）不安全。

3. 计算书：

1）需提供梁、板上荷载计算统计过程，（楼面荷载需按建筑实际做品准确统计，未提供），地下室顶板未布置施工荷载，核对梁、板荷载输入值并回复复查结果。

2）总信息地震信息中：应考虑偶然偏心影响，梁、柱端不宜按刚域考虑；按边缘构件轮廓计算配筋；剪力墙结构砼容重取26.0 KN/m3偏小，应考虑墙面粉刷荷重。

3）桩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，需根据经验参数估算结果和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综合对比确定（JGJ94-2008-5.3.1.1），未提供试桩报告。按JGJ94-2008-5.7节要求提供管桩水平承载力和位移计算书。
4） 未按规定定义框柱角柱；需提供框柱与剪力墙倾覆力矩百分比等计算成果，缺0.2V0调整系数信息（调整数取2不能满足计算要求）、永久荷载重心与桩中心关系平面、轴压比结果及边缘构件配筋简图。

5）塔楼连着地库，整体计算书应有地下室楼面及以下部分结构的计算信息和结果。

6）依据计算结果，塔楼应按嵌固在负二层顶板，负一层为嵌固层，上、下楼板板厚均为180mm，配筋率大于0.25%设计、计算。

设计深度（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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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（桩基二）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金鼎城市花园33#楼

	设计编号
	202003008

	强制性条文 

1. 结构存在多项不规则：1）扭转不规则＞1.2，2）侧向刚度不规则，局部收进的水平向尺寸大于相邻下一层的25% ，3）在五~屋面层抬柱，竖向抗侧力构件不连续。属特别不规则结构，应按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3.4.1条提供专门的研究和论证意见，并采取特别的加强措施。

2. 总信息活荷载信息中：柱、墙活荷载折减系数不符合GB50009-2012-5.1.2-2条规定。

二、安全性问题
（无）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. 结构总说明4.1条结构形式为剪力墙错误，活荷载表内漏注施工荷载；本工程应执行新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/T50476—2019）；

2. 本工程地基3-2号土层为硬塑性粘土，预应力管桩难以穿越3-2号土层，硬打过程中桩易破损，慎用管桩（DGJ32/TJ109-2010-3.3.1-3.2条规定）。

3. 计算书：

1）需提供梁、板上荷载计算统计过程，（楼面荷载需按建筑实际做品准确统计，未提供），核对梁、板荷载输入值并回复复查结果。

2）框柱角柱定义不全和错误，缺梁、板裂缝计算成果；屋面多塔需作补充定义。

3）结构周期：平动与扭转系数分量不合理，需调整计算。
四、设计深度

（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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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（桩基三）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金鼎城市花园23号、33号楼项目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2003008

	强制性条文 

（无）

二、安全性问题
（无）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. 结构总说明中活荷载表内漏注施工荷载；本工程应执行新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/T50476—2019）；地下室顶板砼标号不宜小于C35。

2. 本工程地基3-2号土层为硬塑性粘土，预应力管桩难以穿越3-2号土层，硬打过程中桩易破损，不应选用管桩（DGJ32/TJ109-2010-3.3.1-3.2条规定）；23交H轴桩距不满足3.3.3-1条规定；600直径的管桩桩顶嵌入承台内的长度宜取100mm，3.4.2-1条规定；

3. 计算书：

1）需提供梁、板上荷载计算和抗浮荷载统计过程（楼面荷载需按建筑实际做品准确统计，未提供），核对梁、板荷载输入值并回复复查结果。

2）地下室应带所有塔楼整体计算，按主楼定义结构形式；地下室周边与塔楼相连的一~三跨框架，其配筋应按单塔楼计算结果包络设计，取大值。

 3）桩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，需根据经验参数估算结果和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综合对比确定（JGJ94-2008-5.3.1.1），未提供试桩报告。按JGJ94-2008-5.7节要求提供管桩水平承载力和位移计算书。

四、设计深度
1. 结施-04：桩基设计等级为乙级与上部塔楼甲级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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